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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水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2024 年度财务重大信息公告

重要提示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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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释义

本公告内容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

常 用 词 语 释 义

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公司 指 山东水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信息公告说明：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，除特别注明之外，

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（或万元），币种为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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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一、公司基本信息

1．中文名称：山东水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2．外文名称：SHANDONG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,LTD

3．法定代表人：孙崇平

4．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路绿地城商

办A区一栋310室

5．经营范围：

许可项目：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

程设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一般项目：智能水务系统开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

软件开发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工程管

理服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机械

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研发；仪器仪表制造；电子产品销售；通

讯设备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6．办公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路绿地城商

办A区一栋310室

邮政编码：250100

7．网 址：http://www.sdslsdcb.com/

http://www.sdslsdcb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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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简介

山东水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智能水务系统开

发,技术服务,技术开发等业务的公司，成立于2023年05月23日，

公司坐落在山东省。母公司为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承包

有限公司，集团最终母公司为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

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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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

一、财务会计报告

（一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（%）

营业总收入 778.80 49.01 1,489.06%

营业总成本 770.98 43.08 1,689.65%

销售费用

管理费用 140.96 40.82 245.32%

研发费用 57.41 2.23 2,474.44%

财务费用 0.07 0.02 250.00%

营业利润 7.14 5.93 20.40%

投资收益

营业外收入

营业外支出

利润总额 7.14 5.93 20.40%

已交税费总额 2.49 0.00 ——

净利润 6.65 5.75 15.65%

营业利润率 0.92% 12.11% -92.40%

净资产收益率 73.32% 200.00% -63.34%

项 目 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（%）

资产总额 699.02 67.25 939.43%

负债总额 686.62 61.5 1,016.46%

所有者权益 12.40 5.75 115.6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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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务报表合并范围

无

（三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

1.会计政策变更

（1）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

财政部于2023年11月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》

（财会〔2023〕21号，解释第17号）。

①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

解释第17号规定，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，企业

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权利可能取

决于企业是否遵循了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（以下简称“契

约条件”）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应遵循的契约条

件，即使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才对该契约条件的遵循情况进

行评估（如有的契约条件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基于资产

负债表日财务状况进行评估），影响该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

是否存在的判断，进而影响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

划分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遵循的契约条件（如有的

契约条件规定基于资产负债表日之后6个月的财务状况进行

评估），不影响该权利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存在的判断，与

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分无关。

负债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

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，如果按照准则规定该选择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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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益组成部分

单独确认，则该条款不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。

本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，并对可比期间信

息进行调整。

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202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没有

影响。

②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

解释第17号规定，对于供应商融资安排应披露：（1）

商融资安排的条款和条件（如延长付款期限和担保提供情况

等）。（2）①属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

表中的列报项目和账面金额。②供应商已从融资提供方收到

款项的，应披露所对应的金融负债的列报项目和账面金额；

③以及相关金融负债的付款到期日区间，以及不属于供应商

融资安排的可比应付账款的付款到期日区间。如果付款到期

日区间的范围较大，企业还应当披露有关这些区间的解释性

信息或额外的区间信息；（3）相关金融负债账面金额中不

涉及现金收支的当期变动（包括企业合并、汇率变动以及其

他不需使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交易或事项）的类型和影响。

企业在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

的要求披露流动性风险信息时，应当考虑其是否已获得或已

有途径获得通过供应商融资安排向企业提供延期付款或向

其供应商提供提前收款的授信。企业在根据相关准则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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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流动性风险集中度时，应当考虑供应商融资安排导致企

业将其原来应付供应商的部分金融负债集中于融资提供方

这一因素。

本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。在首次执行该规

定时，本公司无需披露可比期间相关信息和第（2）项下②

和③所要求的期初信息。

（2）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

2024年12月31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

18号》（财会〔2024〕24号，解释第18号）。

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

解释第18号规定，在对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

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计核算时，企业应当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3号——或有事项》有关规定，按确定的预

计负债金额，借记“主营业务成本”、“其他业务成本”等

科目，贷记“预计负债”科目，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“营业

成本”和资产负债表中的“其他流动负债”、“一年内到期

的非流动负债”、“预计负债”等项目列示。

本公司自解释第18号印发之日起执行该规定，并进行追

溯调整。

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2024年度利润表没有影响。

2.会计估计变更

本公司本期无需要说明的会计估计变更。

https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412/t20241223_3950344.htm
https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412/t20241223_3950344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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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

（除特殊注明外，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）

1. 应收账款

类 别

期末数 期初数

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

账面

价值

账面余

额

坏账准

备

账

面

价

值
金额

比例

(%)
金额

预

期

信

用

损

失

率

(%)

金

额

比

例

(%)

金

额

预

期

信

用

损

失

率

(%)

按单项

计提坏

账准备

按组合

计提坏

账准备

993,325.00 100.00 6,822.00 986,503.00

其中：

关联方

组合

856,885.00 86.26 856,885.00

政府及

其平台

公司组

合

其他企

业客户

组合

136,440.00 13.74 6,822.00 5 129,618.00

合 计 993,325.00 100.00 6,822.00 -- 986,503.00

2. 应付账款

账 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

1年以内（含 1年） 772,689.51
1至 2年

2至 3年

3年以上

合 计 772,689.51



- 11 -

（五）2024年度经审计后的合并利润表

单位：元，币种：人民币

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

一、营业总收入 7,788,016.27 490,099.02

其中：营业收入 7,788,016.27 490,099.02

△利息收入

△已赚保费

△手续费及佣金收入

二、营业总成本 7,709,803.30 430,750.25

其中：营业成本 5,723,446.37 0.00

△利息支出

△手续费及佣金支出

△退保金

△赔付支出净额

△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

△保单红利支出

△分保费用

税金及附加 1,977.72 0.00

销售费用

管理费用 1,409,603.46 408,239.11

研发费用 574,099.31 22,306.06

财务费用 676.44 205.08

其中：利息费用

利息收入 440.41 117.42

汇兑净损失（净收益以“-”号填列）

其他

加：其他收益

投资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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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

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

△汇兑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
净敞口套期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
公允价值变动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
信用减值损失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 -6,822.00 0.00

资产减值损失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
资产处置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

三、营业利润（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71,390.97 59,348.77

加：营业外收入

其中：政府补助

减：营业外支出

四、利润总额（亏损总额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71,390.97 59,348.77

减：所得税费用 4,873.65 1,886.87

五、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66,517.32 57,461.90

（一）按所有权归属分类: 66,517.32 57,461.90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,517.32 57,461.90

*少数股东损益

（二）按经营持续性分类: 66,517.32 57,461.90

持续经营净利润 66,517.32 57,461.90

终止经营净利润

六、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

（一）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

1.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

2.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

3.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

4.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

5.其他

（二）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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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

2.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

☆3.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

4.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

☆5.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

6.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

7.现金流量套期储备（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）

8.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

9.其他

*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

七、综合收益总额 66,517.32 57,461.90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6,517.32 57,461.90

*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

八、每股收益：

基本每股收益

稀释每股收益

二、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

山东水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审计机

构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

意见的年度审计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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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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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会计政策变更
	2.会计估计变更
	（除特殊注明外，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）
	合  计
	993,325.00
	100.00
	6,822.00
	--
	986,503.00

